
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山东道恩高分

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，就审议

事项发表如下审查意见：

（一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，有利于增强

公司的抗风险能力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（二）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涉及标的资产、交易对方的变化，亦不涉及新增或调

增配套募集资金。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，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变动幅度未超过 20%，根据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、《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>第二十九条、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》的相

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。

（三）公司拟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《关于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

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和《关于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之业绩补偿协议的

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

（四）公司就本次交易修订后的《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的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该报告书已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法定程序，并充分披



露了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。

（五）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更新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公司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加期

评估报告。我们认可前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。

（六）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公司委托,对公司本次购买资产涉及的标的

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，并出具了加期评估报告。公司本次交易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

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，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

的评估结论合理，评估定价公允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（七）综上，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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